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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協對公屋租金及《房屋條例》的意見 

1. 引言： 
 公屋對香港發展的貢獻 

公屋為低收入人士提供較廉宜的居所，讓他們騰出更多資源作教育或改善生活之用，藉此促

進社會階層的流動，為社會的穩定及發展帶來正面的影響。 
 

 居民的租金負擔增加，遠離公屋的社會功能 
1997 年，香港因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，經濟蕭條，帶同公屋居民（下稱居民）的收入下

降1，可惜香港房屋委員會（下稱房委會）於 1998 決定凍結租金而未有減租，導致租金佔了

收入的比例愈來愈高。到了 2001 年首季，租金與居民入息比例中位數已達至百份之十點四，

並開始離開法例的上限。2005 年首季，比例中位數已達百份之十四點六，大幅高於法例規限。 
 

 審慎處理法例修訂，以改善租金政策 
房委會擬修訂《房屋條例》的內容，將影響全港六十萬戶居民的生活，並對香港的社會穩定

和發展起著關鍵的作用。政府提出修訂內容時，應把握是次契機，審慎考慮居民的意見及憂

慮，以使租金政策更臻完善。 
 
2. 政府提出之修訂條例的不足之處： 

 未能訂出合理的機制起步點 
1998 年 3 月，房委會決定將租金凍結，自此公屋居民便要承擔昂貴的租金，漸漸脫離居民可

承擔的水平。因此新機制必須將租金調低至合理的水平，作為機制的起步點。無論以居民入

息中位數或公屋住戶入息指數的下降幅度計算，減租幅度都應高於房委會建議的百份之十一

點六。 
 

 將減租與通過修訂條例捆綁一併處理並不合理 
房委會之租金水平應按居民的負擔能力而釐訂，而居民自 1997 年金融風暴後，入息下降，房

委會理應減租，以使租金回復至合理水平。現時房委會提出減租百份之十一點六的建議，但

政府卻表示立法會須通過政府提出的《2007 年房屋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，房委會才會落實減

租建議。政府不盡快調整過高的租金，更強迫立法會通過法案以作為減租條件，實在不合情

亦不合理。 
 

 未能消除居民對租金加幅之憂慮 
《房屋條例》對於整體租金水平定立上限，目的是防止房委會藉著經濟改善為藉口大幅加租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1998 年首季公屋住戶月入中位數是 14,000 元，2005 年首季下降至 10,500 元，跌幅為百份之廿五；由 1998 至

2005，房委會採用的公屋住戶入息指數的跌幅為百分之十五左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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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提出之修訂條例，以居民入息指數作為租金調整之準則，未能為加租幅度及租金水平設

上限，使居民仍然憂慮修例後，房委會將會大幅加租，以致租金水平超越他們的可負擔能力。 
 

 新落成公屋租金水平欠監管 
政府提出的修訂條例只規管租金的調整，卻對新落成公屋租金並無監管，使整體租金水平可

能超越居民之負擔能力卻不受法例的限制，導致居民缺乏保障。 
 
3. 總結： 
政府不應將減租與修例捆綁處理，而應盡快減租，減租幅度應按公屋住戶入息中位數下降幅

度作指標，減租兩成或以上。而所提出之修訂條例，必須能確保租金是居民可承擔能力範圍

之內，以消除居民的憂慮。否則，所提出修訂條例將不會獲居民支持，而本會亦不會支持有

關之修訂條例草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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